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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乐财〔2020〕3 号）工作要求，现将我局

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省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市制订并印发了

《关于印发乐昌市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实施细则的

通知)》（乐府办〔2013〕34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乐财农〔2019〕68 号）和《关于下达 2018 年基本农田保

护经济补偿补助资金的通知》（乐财农〔2019〕78 号）文件，

明确补助资金的补贴对象、使用范围、发放程序、监督管理

等。

我市 2018 年度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是

省级补助资金，总额 1194 万元。

1、资金补贴对象。我市补助资金补贴对象为每个签订

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协议书的基本农

田保护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有农场、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单位）。

2、资金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后续管护、农村

土地整治、政策性水稻（玉米）保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等支出。各基本农田保

护单位可每年提留不超过补贴资金总额 30%作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基金，设立专帐，由各镇(街道)负责监管，不得



挪作它用。为加大村集体统筹使用资金力度，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可将发放至村集体的经济补偿资金统筹用于精准扶贫

开发、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允许按照村务公开等相关规定自主支配

使用。各镇（街道）、村要充分利用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对经

济补偿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内容应包

括资金筹集、资金发放、资金使用、资金存佘等情况。

3、资金发放情况。根据上年度土地执法日常巡查记录

和卫片执法检查结果，国土资源部门对各镇（街道）、村委

会的保护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后会同市财政局拟定

了省级补助资金下达计划，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

财政局将补助资金下发到各镇（街道），再由各镇（街道）

发放到各基本农田保护单位。根据 2017 年卫片执法检查结

果，我市不存在人为损毁基本农田的情况，故实际下拨资金

1194 万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等级和分数。根据《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

基础信息表》，我局对照指标体系，结合项目绩效，从绩效

影响、绩效表现两个方面，逐项进行打分评价。经自评，该

项目得分为 97 分，总体表现良好。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各镇（街道）、村能按照我市《实

施细则》规定的使用范围规范使用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农田



后续管护、农村土地整治、村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

作医疗等支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上级下拨的专

项资金 1194 万元中用于基本农田后续管护的 262.8324 万

元，农村土地整治 168.2377 万元，村级“一事一议”公益

事业 26.1539 万元，村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

等支出 123.6511 万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及其它

支出 613.1249 万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项目实施后，提高了村

集体、农户保护农田的意识和积极性，提高了耕地利用率，

保障了农田农渠、道路等基础设施良好运行，改善了农田的

生态环境，提高农民养老、医疗保障。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一是粤北山区

农田保护面积大，基本农田省级补助资金还是偏低，地方财

力困难，影响了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和质量。希望上级部门

今后给予更多的支持，同时安排一定的农田保护工作经费，

以提高镇、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职能重叠,存在

多头管理。涉农部门在职能方面有着一定的重叠性,在涉农

资金的整合过程中,存在着牵头单位不明确,各职能部门根

据自身职责开展工作,造成多头管理、多头申报、重复申报

等问题,增加了基层的工作量，比如,一个农田水利工程项目,

水务、发改、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多个单位均可实施,同

一事件可能会对接多个部门,具体项目交叉重复,部门职能



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实施标准不一；三是涉

农资金种类多，造成资源浪费。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

重视,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涉农资金的投入力度外,中央、省、

市下达我县的涉农资金还涉及部门多,种类繁多。例如基本

农田补助资金的适用范围和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资金重叠,性质相同、用途相近，资金来源和使

用的部门化、碎片化,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难以形成使

用合力,不能集中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涉农

资金损失浪费；四是权责模糊,监管难度较大。涉农项目牵

涉农办、农业农村、发改、属地镇政府和自然资源等几个涉

农部门,在监管的过程中,由于整合牵头部门多且不明确,在

项目实施、移交、管理、使用、监督等环节分头管理,缺乏

统筹,涉农资金安排和项目管理链条长、环节多、专业性强,

自身无法实现全面有效监管。监督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往往

是事后督查,很难做到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涉农项目效益的发挥。

三、改进意见

1.源头整合,优化涉农资金。一些职能相同、用途相近

的涉农资金纳入同一资金,统一确定资金牵头部门，统一制

定方案组织实施、统一考核验收,形成政策合力,提升资金使

用效益。



2.制定完善资金监督使用方案。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机

制,实施项目跟踪管理,通过不定期抽查、专项查检和多部门

联合检查等多种方式,从资金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三个层

面,全方位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乐昌市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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